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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9）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戰略合作意向書

本公告乃由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藉以知會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

戰略合作意向書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交易時段後），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未來人工智能技術有限公司（「未來人工智能」）與美瑞莎產業
運營（深圳）有限公司（「美瑞莎」）訂立一份無法律約束力的意向書（「意向書」），內容有關
大健康領域數據相關業務的可能戰略合作（「合作」）。

合作背景

美瑞莎是一家專注於大健康領域數據分析的公司，其通過互聯網智能技術為從事大健康
領域的企業提供大健康數據智能分析。

本公司具備信息技術行業的經驗及專業知識。憑藉其專業知識，本公司旨在於將最新技
術應用於商業目的，以新技術為傳統企業賦能，並致力於利用大健康領域的大數據實現
可持續發展及相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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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概況

美瑞莎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深圳羅湖建立新的大健康數據運營中心。本公司及
美瑞莎擬合作處理羅湖內的大健康數據，以在以下領域開展業務：

(a) 大健康數據管理：通過對大健康領域的數據進行收集整理，通過算法模型、AI智能
分析系統對終端用戶數據提供高性能計算，以達成快速為終端用戶提供大健康領域
的科學建議。

(b) 人工智能數據賦能服務：為客戶提供與由美瑞莎創建的人工智能應用系統及算法應
用整合的服務及應用，涉及人體醫學、慢病管理、基因篩查、皮膚管理等領域的一
系列數據分析系統。該人工智能應用平台將持續整合更多算法應用，以為客戶提供
更多大健康領域的服務。

(c) 基於本公司於韓國市場的項目經驗，借助美瑞莎數據技術資源的支持及其各種算法
的數學模型，以推動大健康數據應用，從而進一步開展數據管理、數字模式搭建、
人工智能算法應用等多領域的戰略合作。

戰略合作範圍

根據意向書條款，美瑞莎及未來人工智能（「訂約方」）同意商討及按下列合作模式進行合作：

(i) 未來人工智能將參與由美瑞莎營運的數據中心的投資和建設，以向客戶提供大健康
數據資源支持；

(ii) 未來人工智能將協助美瑞莎在海外市場推廣及運營大健康數據人工智能應用平台，
並協助美瑞莎在海外市場籌集資金，提供建立大數據中心的所有配套資源；

(iii) 未來人工智能將根據本公司於數據市場的業務和經驗將其與美瑞莎在數據管理方面
的經驗、技術和資源結合，為客戶共同開發相關技術系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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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未來人工智能可能參與美瑞莎於大健康領域之大數據中心的投資。

訂約方可根據上述背景及合作模式成立合營企業以進行合作。如合作落實，合作的進一
步詳情，包括若確定成立之合營企業的股權比例，將在正式合作協議中協定並記錄。本
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此作出進一步公告。

訂立意向書的理由及裨益

於COVID-19及全球疫情後，公共衛生問題在主要城市中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尤其
是中國健康服務行業或大健康產業正在高速發展。董事會認為，合作可能為本公司與美
瑞莎提供一個框架合作模式，雙方可在此框架內合作開發大健康數據相關的業務。本公
司希望大健康大數據平台有利於本集團進一步拓寬及擴展其人工智能算力應用領域的業
務範圍。董事會認為，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合作乃於本公司的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且
與美瑞莎訂立意向書符合本公司的戰略計劃及業務發展需要，合作的條款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風險提示

董事會謹此強調，意向書僅為訂約方真實合作意願之表達，僅為關於合作意願的指導性
文件及框架文件，不具法律約束力。意向書自簽署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合作細節將由
訂約方經友好協商進一步細化。意向書中所述合作的實施存在不確定性。董事會謹此強調，
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潛在合作（包括成立合營企業）未必會進行。於本公告日期，訂約方
並未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業務合作的細節有待進一步磋商及簽訂正式合作協議。
因此，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未來數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陶虹遐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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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霆邦先生及李承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陶虹遐女士；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建明先生、林智祥先生及梁浩鳴先生。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
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
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
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起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內保
留至少七天。本公告亦會登載本公司網站 www.futuredatagroup.com 。


